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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辖市、区交通运输局，经开区建设局，市公路中心、港航中心、 铁航中心、执法支队，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局机关有关处室：
为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庄垃圾清理专项行动方案》， 按照省厅《关于全省交 通“四沿”垃圾清理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我市交通运
输系统开展“四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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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重要论述， 开展高速公路沿线、普通公路沿线、航道沿线、 铁路沿线环境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实现“四沿”环境美观整洁。
二、工作任务
(一)开展高速公路沿线非法堆积物清除整治。市属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单位落实养护巡查，及时发现并做好高速公路用地范 围内的白色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非法堆积物、非法种植 等各类垃圾清除工作。
(二)加强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沿线洁化美化。 市公路中 心加强普通国省道绿化和环境的日常检查和管理， 及时修理和更 换绿化损坏部分。养护管理单位在巡查过程中， 发现路面或路侧 存在垃圾杂物， 及时清扫，保持道路整洁。各辖市区加强农村公 路路域环境专项整治，推进农村公路沿线洁化、美化。
(三)开展污染损坏公路专项执法。市交通执法支队和各辖 市区大队重点发现和查处在公路路面及用地范围内造成损坏或 污染的行为， 包括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倾倒渣土、垃圾， 焚 烧物品， 摆摊设点、堆放物品、设置障碍、种植作物、放养牲畜， 以及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其他行为。
(四)开展铁路沿线路域洁化整治。推进路域洁化，市铁航 中心会同铁路运输企业和属地政府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全面排查 清除铁路沿线两侧的白色垃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依法清理 铁路沿线两侧的非法堆积物、非法搭建物、非法种植物。
(五)开展航道用地区域积存垃圾综合整治。 市港航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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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辖市区交通局重点聚焦航道护岸和航道管理机构权属的航道 建筑物及交通船闸、水上服务区用地范围区域，突出清理“白色 污染物”等散落垃圾，常态化组织开展积存垃圾综合治理，建立 健全日常管理队伍。
三、工作要求
(一)确保限期整治。 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做好集中攻坚、总 结评估等各项工作，将日常养护与专项整治相结合，10月底前确 保完成集中整治任务。 11月10日前将集中整治实施情况(主要工 作量等) 报送市局建管处汇总。
(二)压实工作责任。 各辖市区交通运输局及局属相关处室 要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局属基层单位、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等单 位加强养护管理， 落实用地范围内主体责任。各部门和单位要加 强与属地政府部门的协调，发挥铁路“双段长”等制度协调优势， 细化目标任务和计划安排，确保整治工作成效。
(三)加强长效管理。 各单位要坚持将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 相结合，完善交通“四沿”环境整治长效管理办法， 将整治工作纳 入养护管理和监督检查日常内容。对突出问题要研究制定源头治 理措施， 合理安排巡查计划、执法检查计划，防止问题反弹。
四、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市交通“四沿”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成效，实现交通沿线洁化绿化美化，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市 交通运输局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薛晔局长任组长， 周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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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徐卿、蒋锁平任副组长，成员有局建管处、港航处、公路 处、铁航处负责人组成，分别对高速公路、航道、普通公路、铁 路沿线整治工作进行督促协调和检查考核。办公室设在局建管 处，负责牵头各相关处室对各条线整治及长效管理工作进行督促 检查和奖惩考核等。
(二) 严格督查考核。 市局对交通“四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及长效管理成效实行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负责对整治工作及 长效管理情况季度检查、年中点评、年度考核。对任务完成较好 季度检查中评分在90分以上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 对工作不力， 长效管理不到位或季度检查评分在80分以下的单位要进行通报 批评。评分标准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另行制订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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